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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阿布扎比 

议程项目 2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  

 

 

  澳大利亚、巴西、洪都拉斯、以色列、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士：决议修订草案 

 

  庆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十周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其中设立了《公约》缔约国会

议，以促进和审议《公约》的实施， 

 还回顾其 2009 年 11 月 13 日题为“审议机制”的第 3/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

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并请实施情况审议组在每一审

议周期结束时对职权范围和国别审议期间遇到的挑战进行评价，并向缔约国会议报

告这些评价的结果， 

 认识到根据 2013 年 11 月 29 日第 5/1 号决定，在完成第二审议周期之前，在

第一审议周期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开展实施情况审议机制执行情况评价进程

可以大大有助于取得有用的成果，而且这一进程应在不影响第二审议周期结束后继

续开展此类工作的情况下启动， 

 铭记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特别是职权范围第二节和第 44 段分别确定

的该机制的指导原则和特点及实施情况审议组的职能， 

 回顾其对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和实施情况审议组的工作提供进一步指导的 2011

年 10 月 28 日第 4/1 号、第 4/5 号和第 4/6 号决议、关于机制执行情况评估准备工

作的 2013 年 11 月 29 日第 5/1 号决定以及据以启动了机制第二周期的 2015 年 11

月 6 日第 6/1 号决议， 

 认识到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目标之一是根据《公约》促进和便利预防和打击腐

败的国际合作，包括追回资产领域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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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专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国际文书

和机制的主席、理事机构和秘书处第一次会议”以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梅

里达公约》）十五周年，并在这方面还欣见 2018 年 5 月 23 日大会主席召开了高级

别辩论以着重讨论新出现的趋势并促进《公约》的有效执行， 

 赞赏地注意到缔约国继续致力于国别审议进程，该进程迄今已得以成功完成了

第一周期内的 169 个审议和第二周期内的 29 个审议，并注意到迄今通过在这两个

周期 237 次国别访问和联席会议中对《公约》第二章（预防措施）、第三章（刑事

定罪和执法）、第四章（国际合作）和第五章（资产追回）的实施情况进行的审议以

及对 177 个国家的协调人和政府专家进行《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方面培训而收集的

信息， 

 关切地注意到在完成第一和第二审议周期方面遇到重大延迟，以及与第 6/1 号

决议概述的预计时间表相比，第二周期落后于时间表有多远， 

 确认缔约国在实施情况审议和国别访问中加强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的

努力和现行做法，包括私营部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如民间社会、非政

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同时注意到每个缔约国都拥有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决定如

何让这些利益攸关方参与审议进程的主权，   

 赞扬秘书处和实施情况审议组在过去十年中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在进行国别

审议时以信息汇编、制作和传播的既定明确准则为依据开展工作，包括按照实施情

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第 3 段(g)分段的规定向缔约国会议提交结果， 

 认识到实施情况审查组在查明缔约国履行《公约》所规定义务的良好做法和遇

到的挑战、传播这些良好做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并根据需要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取

得了成功， 

 缅怀缔约国会议前秘书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腐败和经济犯罪处处

长 Dimitri Vlassis，他在起草《公约》和设计其机制方面的远见以及他在管理其日常

运作方面的持久耐力已使《公约》具有普遍性， 

 1. 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建立十周年，并祝贺缔约国、

作为秘书处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实施情况审议组正在持续作出努

力并且迄今为止为完成该机制的第一和第二周期下的审议取得了重要进展，从而使

人们得以更好地了解腐败现象及其在全世界的挑战； 

 2. 鼓励缔约国持续利用实施情况审议组作为自愿交流国别审议完成期间和

之后所采取国家措施的信息的平台，其中包括采用的战略、遇到的挑战和查明的最

佳做法以及适当情况下还有对国别审议报告中所提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同时考虑

到审议组各届会议上需要高效率的讨论和决策进程； 

 3. 欢迎秘书处为供实施情况审议组审议而编写的重要和有用的专题执行情

况报告、区域补充增编和关于技术援助需求的最新情况，并鼓励缔约国、联合国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充分利用这些文件； 

 4. 鼓励缔约国根据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第 36、37、38 和 39 段向公众

提供其国别审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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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赞赏地注意到缔约国以受审议国和审议国的身份致力于国别审议进程，认

可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国别审议，促请这些国家遵守关

于政府专家和秘书处进行国别审议的指导方针所载的国别审议指示性时间表，并尽

可能避免在审议的各个阶段出现拖延；   

 6. 请秘书处继续向实施情况审议组提供与审议进程关键阶段有关的时间范

围分析，包括关于落后于时间表的缔约国数目的统计数据，目的是促进更有效的进

程；  

 7. 鼓励缔约国加强积极参与，包括让从事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主管机关的代表

积极参加实施情况审议组的会议； 

 8. 吁请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一条第㈡项进一步促进、便利和支持预防和打

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以便利实施《公约》第四十三条； 

 9. 欢迎秘书处在实施情况审议组届会间隙安排和便利受审议缔约国和审议

缔约国之间的三边会议的做法，并鼓励缔约国利用这一有益的做法，以提高审议进

程的效率； 

 10. 核准根据《公约》第三章和第四章实施工作上吸取的经验教训拟订的一套

不具约束力的建议和结论，作为供从业人员使用的潜在有用指南，是根据第 6/1 号

决议第 11 段和职权范围第 44 段编写并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第 7/1 号决定中确认

的，并确认虽然这些不具约束力的建议和结论可用于确保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一致

性，但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对实施《公约》有关条款的唯一选择；   

 11. 鼓励缔约国定期更新参与第二审议周期工作的本国政府专家名单，并提名

专家参加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秘书处为参加审议进程的协调人和政府专

家举办的培训班，以使他们熟悉审议方法，提高他们参与审议的能力； 

 12. 请实施情况审议组根据尽早公布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方案，继续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常会，以便使缔约国能够规划代表团的组成，并准备就会议的主

要议题进行重点突出和有效率的讨论，同时考虑到缔约国会议的方向，能够调整讨

论议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讨论和工作成果的效力，但条件是现有资源可供使用； 

 13. 鼓励缔约国在秘书处的帮助下，在不妨碍实施情况审议组现有任务授权和

职权范围的情况下，自愿就第一审议阶段结束后可能的前进方向在审议组中交流意

见，并请审议组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提交报告； 

 14. 还请实施情况审议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继续收集与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绩

效有关的资料，包括缔约国的意见，以期按照职权范围第 48 段和第 5/1 号决定的

规定，在适当时候继续评估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绩效，并在这方面继续向缔约国会

议报告进展情况，同时铭记第 3/1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5 段要求在每个审议周期结束

时对职权范围进行评价； 

 15. 鼓励秘书处根据其 2015 年 11 月 6 日第 6/1 号决议和 2017 年 11 月 10 日

第 7/4 号决议，继续加强与其他相关多边组织的秘书处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在反腐败

领域的协同增效作用，以避免工作重复并提高各种审议机制的绩效，并请秘书处向

实施情况审议组报告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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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鼓励已加入反腐败领域不同的多边审议机制的缔约国在各自的组织内以

及在这些组织的理事机构内，支持在这些审议机制的秘书处与缔约国会议秘书处之

间进行高效率而有效力的合作与协调，同时尊重所有审议机制的任务授权；  

 17. 吁请缔约国和秘书处根据 2015 年 11 月 6 日第 6/7 号决议，继续开发和促

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以支持缔约国实施《公约》并为国别审议提供便利； 

 18. 鼓励实施情况审议组根据第 4/6 号决议，继续在实施情况审议组届会间隙

为非政府组织举行关于审议进程结果的简报会； 

 19. 请秘书处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缔约国会议第九届会议提交报告。 

 


